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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立壯圍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壹、時間：民國 111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4 時 10 分 

貳、地點：線上會議 

參、主席：蔡校長玉蓉                                           

肆、主席致詞：                                                      記錄：江秀玲 

一、家長會長李福修會長現在人在屏東開會，故無法參加今天的校務會議。 

二、疫情持續延燒，本校多位同仁也染疫，請大家多保重。 

三、感恩同仁們對校務的支持，讓學校參加校外的比賽都有很亮眼的成績，而在校內同仁、師

生間也有很良好的互動，感謝大家的支持。 

四、因政府推動生生有平板的政策，今年 7 月底前全數的平板都會到貨，請同仁在開學前熟悉

數位學習的教學方式，俾利開學後教學順利。 

五、本校 111 學年度一年級新生班級數縣府已核定為五班。 

六、本校目前還有幾件事尚待努力： 

(一)半戶外球場使用執照的取得。 

(二)親師溝通技巧。 

伍、各處室業務報告 

教學事務處  

一、 110 學年第 2 學期參加校外各項競賽之榮譽榜 

宜蘭縣第 15 屆蘭

陽盃數學大賽 
子活動一：數學遊戲王 

301 游于嫻 304 李佳澤 

201 吳書瑄：宜蘭縣第三名 
賴志鴻老師指導 

 子活動二：數學金頭腦 C 組 

301 吳雅婷第三名 

304 張嘉佑第三名 

303 陳鈺錡入選 

302 游子涵入選 

301 李依靜入選 

賴麗如老師指導 

賴志鴻老師指導 

閱讀達人  101 祝曉軍 莊菁惠老師 

宜蘭縣科展 

國中數學 
303 陳鈺錡 303 林諺廷 

204 林邦彥：佳作 

陳億源老師指導 

賴麗如老師指導 

國中物理 
201 陳力行 201 陳佳佑 

201 張博鈞：第三名 
林宏興老師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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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 110 學年

EEG 系列活動 

 

國中英語單字王 

 

聯合張田兒第二名 

202 歐展揚第二名 

201 游子瑩第三名 

204 康軒齊第三名 

聯合 高子耀入選 

聯合 張勝雄入選 

103 潘薏文入選 

204 林邦彥入選 

203 林依嫻入選 

202 官庭安入選 

胡玉琦老師指導、陳俐利

老師指導 

國中英語歌唱 101 班榮獲宜蘭縣 B 組優等 莊菁惠老師 

國中讀者劇場 聯合國際榮獲宜蘭縣 B 組甲等  

二、 暑期學習活動如下： 

國三暑期輔導課 國三採實體暑期輔導(7/18~8/12)，為期四周，每天四節課。 

壯圍科技中心 
學生暑期營隊國中場、國小場 於 7/7(四)~7/8(五)早上 8:00-17:00 地點：自造中心、創客中

心、生科教室。 

莊園科學營隊 7/4(一)~7/13(三)林宏興、黃嘉如、陳鈐鈴等師長辦理暑期科學營隊，鼓勵校內同學參加。 

三、 111 學年度，國三第一次模擬考 9/6~9/7(1-2 冊)，暫訂 8/29 返校日，校務會議(15：00~16：00)；

8/30 開學日：7：40~10：10(環境整理、領書、發成績單、班務處理)；10：20 正式上課。 

四、訂於 8 月 11 日(四)下午：1 時至 4 時，辦理「數位學習精進方案」教師增能研

習。 

五、 依縣府教學字第 1100181823 號函，提醒校內教師：請落實「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

準則」第 10 條第 2 項「學校得說明學生分數之分布情形。但不得公開呈現個別學生在班級及學

校排名」之規定。 

六、 升學日程因會考補考延後一周，敬請畢業班導師協助免試入學升學事項：6/30 中午 12:00 開放志

願選填，7/1 畢業生領取 A04 志願報名表，7/4 繳交 A04 及報名費。感謝三年級導師們這一年在

升學業務的協助，註冊組謝謝大家~ 

七、 今年畢業生人數：120 位畢業證書。 

八、 新生基本學力測驗訂於 7 月 13 日(三)上午，屆時召開工作會議，感謝今年三年級畢業班導師以

及相關工作人員於暑期間到校幫忙。 

九、 感謝全校同仁對教務處的支持與包容，在疫情時代下，所有的突發狀況均是考驗所有師長的應

變能力與智慧，祝福各位同仁有一個充實又愉快的假期，疫情期間，請多保重身體。 

 

學生事務處  

一、 感謝本學期各班導師協助班級打掃，維持校內環境整潔。 

二、 校內提供的掃具及清潔耗材，請愛惜並節省使用，若有發現屯積掃具，請協助歸還衛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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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暑假返校打掃已登記在學校行事曆上，由於班級數減少，所以一升二年級需返校打掃三次，而

二升三年級班級返校打掃二次。 

四、 班級綠美化植物如果暑假無人照顧，依舊可以放置於輔導室室後方，但並無輪班學生澆水，只

能靠天候自然給水，衛生組若有到校會幫忙澆水。 

五、 由於沒有同學協助打掃，所以各辦公室及導師室的「回收」及「一般垃圾」，可自行向衛生組借

鑰匙，前往回收室傾倒。(導師室由於人數眾多，是否請級導安排傾倒值日生) 

六、為了大自然及地球永續，請大家一起響應減塑活動。 

七、 依據本校導師遴聘辦法暨導師遴聘委員會會議記錄，導師遴聘委員會已於 6/23 前依章程運作提

交 111 學年度導師遴聘建議名單， 若同仁對於本年度導師遴選有任何的相關建議，歡迎向委員

會提出您的建議，相關檢討或對遴選辦法有相關建議修訂事項，歡迎於 7 月底向前項活動組反

應。 

八、 學務處訂於 6/30(五)第六節進行水域安全及暑期安全宣導，第七節課辦理休業式，考量目前校園

場地及防疫政策，採線上辦理，請一、二年級導師事先通知學生到”大型集會專用”，任課老

師請隨班上線。 

九、 音樂團隊(打擊、口琴)以及體育團隊將於暑期進行訓練，相關暑訓資訊會由活動組及體育組發放

家長通知單，通知家長練習時間。 

十、因大部份學生均已接種第三劑疫苗，所以若同住家人確診，學生可以選擇居隔天數為 3+4 或是

0+7，但無論選則哪一種，一律都是 7 天不能入校。在此學校會建議，請學生選擇 3+4，因為這

樣才有居隔書可以判定學生何時可返校。 

十一、近日縣府多次來函提醒教職同仁，平時務必遵守交通安全守則。 

   (一)熟悉路權，遵守法規。 

   (二)我看得見您，您看得見我，交通最安全。 

   (三)謹守安全空間-不作沒有絕對安全把握之交通行為。 

   (四)養成利他用路觀-不作妨礙他人安全與方便之交通行為。 

   (五)防衛兼顧的安全用路行為-不作事故的製造者，也不成為無辜的事故受害者。 

十二、一年級導師抽籤暫定 7/27(三)上午 11 時，一年級新生訓練暫定 8/17(三)、8/18(四)，如有異動，

將另行通知。 

十三、校服之書包由側背包變更為後背式書包，目前已完成校內變更程序，並將書包款式函告本縣

百貨商業公會，將於 111 學年度正式更換書包。 

十四、感謝各位同仁於疫情嚴峻期間，協助健康中心進行疫情通報，讓健康中心業務能順利進行。

請各位導師協助轉知班上學生，暑假期間若發生疫情相關的狀況，仍應持續進行通報。 

十五、依府教學字第 1110071433 號函。重申依照性別平等教育法之精神，各校服裝儀容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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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依警署防字第 1110102722 號函。宣導跟蹤騷擾防治法宣導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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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依府教學字第 11100943111 號函。提醒同仁以正向管教學生，一同落實零體罰政策。 

 

十七、感謝全體同仁對學務處的包容與支持，在本學期如有學生事務處理不夠周延之處敬請多加包

涵也不吝給予建議，期待下個學年能夠在處理學生事務上更加細緻，為親、師、生間所衍生的

相關問題，提供一個良好的解決平台與策略，讓學校運作更加平順，感恩！最後，再次感謝同

仁這一學期以來的辛勞及對學務工作的支持與協助，有不周之處尚請見諒，祝大家暑期愉快，

疫情期間，身體安康！ 

 

輔導室  

一、 110 學年度宜蘭縣技藝教育競賽本校共有 10 位學生獲獎，實用技能班錄取 8 位學生，感謝各班

導師支持及各職群指導老師及隨班輔導老師的付出與指導。新學年度九年級技藝班報名踴躍，

感謝八年級導師的協助，目前僅剰醫護職群名額未達開課人數，要再麻煩八導協助再鼓勵一下

同學報名試探。 

二、 本學期高關懷學生輔導共計 19 名學生（含轉三級輔導 4 人），結案 9 人，九年級畢業轉銜 7 人，

111 學年續案 3 人。本學期無中輟生及長缺生通報。 

三、 各班導師請檢查班上每位學生一學年至少一次B表填寫是否完成，未完成者請於 7/8(五)前完成。 

四、 輔導室於 111.8.25(四)上午 9:00-12:30 辦理友善校園、家庭教育教、及生涯發展教育教師輔導知

能研習活動，主題：哇！襪！娃！家庭的幸福時光，由頭城家商幼保科張馨芳老師講授及帶領

實作。本次研習限額 25 名。開放線上報名時會於公務群組通知同仁，依報名順序錄取前 25 名

同仁參加本次研習。特別提醒：依據學生輔導法所規定之一般教師每學年 3 小時輔導知能進修

課程，請同仁依自己時間規劃參與校內輔導室或特教組辦理的相關教師研習，使符合學生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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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規定。 

五、 暑假期間輔導室將持續關懷學生生活及學習適應情形，敬請各班導師鼓勵有輔導需求學生可線

上申請或來電輔導室預約心理輔導時間（面談 /線上均可）。線上表單申請網址：

https://forms.gle/mzcFXKzQZ9tguDQU8 

六、 感謝同仁們持續對學生輔導工作的支持及盡心盡力的協助，祝福大家都有一個平安快樂的暑期

假期。 

 

人事室  

一、本校教務主任劉旺朝將於 111 年 6 月 30 日自願退休生效。 

二、請各位教職員工勿有兼職、兼營商業情事，以免違反相關規定，如有校外兼課、任董監事…等情

形，應依規定簽報同意後辦理。 

（一）如有在校外兼職同仁，請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暨相關規定，於每學

年（每次）均須向學校申請同意後辦理。 

（二）宜蘭縣政府 94 年 6 月 16 日府教督字第 0940075262 號函重申縣內各國民中小學教師不得於

校外兼職補習，凡經查獲屬實者，將依規定予以懲處或解聘。 

（三）宜蘭縣政府 104 年 6 月 4 日府教督字第 1040093306 號函「代課、兼任教師或教學支援人員

在校外兼職補習而有影響本校學生成績評量不公之虞或涉及其他不當利益應予迴避問題時

則終止聘約。」 

三、請注重公務倫理，勿有請託關說情事發生，並保持行政中立。 

四、請同仁勿有酒後駕駛的行為，敬請切勿以身試法。 

五、111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之複決案選舉投票即將於年底舉辧，同仁於處理各項公務

時，請嚴守行政中立的原則。 

 

陸、提案討論： 

提案一：請審議生活教育競賽辦法敘獎修訂案。(提案單位：學務處)  

說 明：修正內容如下。 

 

決  議：照案通過。 

https://forms.gle/mzcFXKzQZ9tguDQ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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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請審議壯圍國中 111 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訂定本校推動認輔制度實施計畫，請審議。(提案單位：輔導室)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推動認輔制度實施要點及本校 110 學年度期末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議決議

事項辦理。 

（二）本校於 111 學年度依規定只能編製一名專輔教師 ，為穩定學校輔導工作，特於新學年

度起招募認輔教師投入學生輔導工作行列。 

決  議：照案通過。  

 

柒、臨時動議： 

一、胡玉琦老師：有關新生學力測驗教室的安排，請行政單位安排在不影響學生上課的教

室。 

校長答覆：請行政單位重新妥善安排合適的試場。 

二、曾淑鈴老師：壯圍鄉國語文競賽場地，亦請行政單位安排於不影響學生上課的教室。 

校長答覆：請行政單位重新妥善安排合適的試場。 

三、曾淑鈴老師：建議 111 學年度寒假開始，學生返校打掃改為一週一次。 

學務主任答覆：為維持校園的基本環境整潔，及考量學生負荷能力，一周僅打掃一次恐有

不妥。 

校長答覆：本案請於開學後提至導師會報中討論。 

 

捌、主席結論： 

一、111 學年度各處室主任除旺朝主任退休由國基主任接任外，其餘照舊。 

二、為讓家長將孩子安心託付給學校，請同仁與家長溝通時儘量小心，莫造成家長的誤解，

以營造親、師、生三贏的局面，我們努力的目標是除了不讓本區的孩子越區至他校就讀

外，更希望他區的孩子可越區至本校就讀。 

 

玖、散會：下午 6 時。 

 

記錄：                   單位主管：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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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立壯圍國民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108.06.28 經校務會議提案通過 

111.06.28 經校務會議提案修正通過 

一、宜蘭縣立壯圍國民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落實

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功能，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應成立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課發會），課發會之任務及職掌如下： 

（一）規劃學校課程計畫，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二）審查各學習領域課程計畫，且應融入必要之議題教育等。 

（三）審查自編教科用書，議決應開設之選修課程。 

（四）議決各學習領域學習節數及彈性課程學習節數。 

（五）審查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之計畫與執行成效。 

（六）負責課程與教學評鑑，並進行學習評鑑。 

（七）規劃教師專業成長進修計畫。 

（八）其他有關課程發展事宜。 

課發會應於每學年開學前一個月，擬定下一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 

三、課發會置委員二十五人，委員均為無給職，其組成方式如下： 

項次 代表人員 人數 

1 學校行政人員代表：校長及各處室

主任（不含人事、主計）為當然委

員。 

校長 1 人，教務、學務、總務、輔導

等處室主任，計 4 人，合計 5 人。 

2 教師兼行政代表： 課程發展組、課務評量組、特殊教育

組、生涯發展組等為當然委員，相關

處室組長，得視提案或議題研討應邀

列席，至少 4 人。 

3 家長及社區代表。 由當年度家長會會長或社區人士(推)

選舉之代表，計 1 人 

4 教師會代表。 由教師會理事長擔任或由教師會理事

長推派教師會會員乙名代表出席參

加，計 1 人。 

5 八大學習領域小組：語文(國語文、

英語文、本土語文)、數學、自然科

學、科技、社會、健康與體育、藝

術、綜合活動及特殊教育領域。 

九大領域十位召集人，其召集人任期

由各領域自行訂定，於各領域內召開

學習領域課程小組，撰寫新學年度領

域課程計畫及校訂課程，各領域召集

人，計 10 人。 

6 年級教師代表 七年級導師、八年級導師、九年級導

師、專任教師等代表，計 4 人。 

7 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 視議題研討得邀請列席諮詢之。 

 課發會委員應於任期內履行委員之義務。委員參加課發會會議時，學校應核予公假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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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 

四、委員任期為一學年，每年 6 月 1 日至隔年 5 月 31 日。其任期均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委員於任期中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應解除其委員職務。 

五、課發會每學年定期舉行四次會議，以每學期各兩次為原則。但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

署開會時，校長應召開臨時委員會議。課發會開會時，校長為當然主席，校長因故無

法主持時，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課發會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決議行

之。 

六、每學年開學前一個月召開會議時，應提出新學年度學校課程計畫，送宜蘭縣政府教育

處備查。 

七、課發會得邀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 

八、課發會下設各學習領域課程小組（以下簡稱各領域小組），分為語文領域(國語文、英語

文、本土語文)、數學、自然科學、科技、社會、健康與體育、藝術、綜合活動等八大

學習領域小組及特殊教育領域，職掌如下： 

（一）擬定所屬學習領域課程計畫。 

（二）分析所屬學習領域之審定本教材，或自編教材。 

（三）進行橫向及縱向課程統整或補強規劃事宜。 

（四）規劃所屬學習領域教師專業成長進修計畫。 

（五）擬定所屬學習領域教學評量。 

（六）擬定所屬學習領域教師教學評鑑指標，並實施教學評鑑。 

（七）實踐課程與協同教學相關事宜。 

（八）檢討與改進所屬學習領域教學策略與成效。 

（九）其他有關所屬學習領域相關事宜。 

九、各領域小組組成人員及實施方式如下： 

（一）教師採分領域、分年級或分學習階段，每位教師應參加一個以上之領域小組；另

各領域小組得視需要，由家長會或社區人士選（推）舉家長及社區代表。 

（二）各領域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成員選（推）舉產生，召集人應定期召集小組會

議。但經成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開會時，召集人應召開臨時會議。 

（三）各領域小組於學期結束前應提出次一學期所屬學習領域之課程計畫，送請學校課

發會審查。 

（四）各領域小組審議通過之提案，由召集人送課發會核定後辦理。 

（五）各領域小組開會時得邀請學者專家等列席。 

十、學校得聯合成立校際之課發會，小型學校亦得配合實際需要，合併數個領域小組成為

一個跨領域課程小組。 

十一、課發會之行政工作，由學校教務處主辦，相關處（室）協辦。 

十二、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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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立壯圍國民中學推動認輔制度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二、本校 110 學年度學生輔導工作計畫。 

三、教育部推動認輔制度實施要點（十一）獎勵：績優認輔教師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從優敘獎。 

貳、目的： 

一、鼓勵教師志願輔導適應困難及行為偏差學生，協助其心智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順利成

長與發展。 

二、積極提高輔導成效，並鼓勵教師或義工主動參與認輔研習，充實輔導知能。 

叁、參與人員：  

一、全校教職同仁，具輔導熱忱，志願擔任認輔學生工作者，並以曾接受過輔導專長訓練者

(如：修畢綜合活動(輔導)第二專長、輔導四十或二十學分)優先選派。 

二、退休教師、學生家長或熱心輔導工作人士，具有專業知能者。 

肆、實施對象： 

一、生活適應欠佳之學生(含情緒困擾、行為偏差、經常違規…等)。  

二、弱勢學生(含復學生或中途離校學生)。  

三、家庭發生遽變之學生及脆弱(高風險)家庭學生。  

四、學習低成就之學生。  

五、單親家庭、原住民及新住民等身分之學生。  

六、新生轉銜個案。  

七、因新冠肺炎疫情確診、隔離及自我健康管理之學生。  

八、其他需要長期關懷和協助之學生。 

伍、認輔教師工作事項： 

一、每位認輔人員認輔學生1–2位，並得視實際情形調整之。  

二、晤談認輔學生─適時進行，每兩週至少一次，每次至少三十分鐘。 

三、電話關懷認輔學生─有必要時於晚上或假期間進行。 

四、實施家庭訪問─有必要時進行(請會同導師或行政人員，勿獨自前往)。 

五、參與輔導知能研習、個案研討會、輔導會議─配合輔導室進行。 

六、記錄認輔學生輔導資料─ 簡略摘記晤談、電話聯絡、家庭訪問大要。 

陸、獎勵措施： 

一、學校人員： 

認輔工作本為義務職，惟為鼓勵認輔教師之奉獻，參與本計畫之認輔教師，將視學校所提供

之協助行政減課額度給予1-2節減課，並於學年結束時致贈感謝狀乙紙。優秀認輔教師並核予

嘉獎，敘獎標準以本學年度有實際接案、能提出完整輔導紀錄（非學生A、B卡或特教IEP紀錄）

並有一定成效者，佐證資料須經由學校召開考績會審查。  

二、認輔志工：由學校自行頒發感謝狀或以其他方式鼓勵。 

柒：本計畫經校長核定，校務會議決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